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提名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少數股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權益，並強化公司資訊透明度，俾利公司治理

之提升，爰訂定「獨立董事提名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並

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本公司章程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提名股東資格及應檢附資料】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

人數，亦同。 

前項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不以單一股東為限，如數股東持有

股份總數之和達百分之一以上者，亦包括在內。 

 

第三條：【提名期限及受理處所】 

一、提名期限：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停止變更股東名簿記載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期

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受理處所、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及其他必要事項，並於

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公告所有受理之董事會及股東提名之人選。 

前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受理提名送達之認定，採到達主義，非以郵戳為憑。 

二、提名受理期間及處所： 

依本公司公告受理期間及處所為憑，請提名人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公司指定受理

處所送達提名申請。 

本公司如於受理期間內，有重新公告變更檢附文件資料情事，將通知並給予提名

人自重新公告之即日起算七日內，準備資料並送達受理處所。 

三、公告方式： 

本公司公告係指輸入主管機關所規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四條：【被提名人應檢附資料】 

一、提名股東應檢附被提名人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三）經歷工作證明影本。 



（四）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正本。 

（五）無公司法第30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正本。 

（六）符合專業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聲明書正本。 

（七）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依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二、獨立董事候選人之專業資格、持股及兼職限制、獨立性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審查流程】 

提名人向本公司股務單位送達獨立董事提名申請表股務單位列入董事會議程，審查

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格議案呈請董事會召集人簽核列入董事會召集通知書寄

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召開董事會審查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格董事會審查核定

結果通知提名人審查結果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合格人選列入股

東會議事程序選舉候選人。  

 

第六條：【提名之提出與處理】 

一、提名人請使用本公司統一格式之提名用紙【參考附件一】，可自本公司網站下載

提名用紙或親洽本公司索取。 

二、提名人提出方式：提名申請以送達本公司蓋妥本公司收件章為憑。 

三、提名收件截止日：為本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截止日期時間點為準，公司

並於受理期間結束後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受理提名情形並於股東常會

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召開董事會，審查提名人之提名內容

並將其結果公告及通知提名人結果【參考附件二】。 

 

第七條：【提名之審查職權】 

一、本公司審查職權依法為本次股東會召集權人，召集權人為本公司董事會者，其審

查權為本公司董事會；非董事會召集股東會者，其審查權為本次股東會召集權人。 

二、董事會之召集人，依公司法第208條規定為董事長，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執行之。 

 

第八條：【審查會議與審查標準】 

一、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人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165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



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四）未檢附第四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二、前項審查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錄，如無股東提名仍應召開董事

會，載明無股東提名之事實並作成記錄。 

 

第九條：【提名之相關公告】 

        一、召開股東會辦理提名獨立董事之相關作業公告： 

（一）應於停止變更股東名簿記載日前公告受理提名、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 

（二）應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三）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

五日前，以上開日期孰前者為準，公告董事會審查結果、候選人名單及被

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及其他相關資料。 

（四）應於選舉後二日內公告當選情形。  

二、本辦法之公告，依主管機關所規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為之。 

 

第十條：【本辦法之訂定及修訂職權】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本辦法訂定於民國10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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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一】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 
茲聲明 

一、本人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之情事。 

二、本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

條之規定： 

(一) 本人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二）非為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之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 

（三）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未逾三家。 

（四）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

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事)、

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

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事) 、

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七條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三、以上聲明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檔  號： 

保存年限： 



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承諾書 

  

    本人承諾擔任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任期為

民國○○○年○○月○○日股東常(臨時)會所決議之任期。 

  

立承諾書人：           （本人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 

聯絡方式：XX-XXXXXXXXX#XXX○○○ 

受文者：○○○  台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x ) 字第        號 
速別：特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  

附件: 提名權審查結果表 

 主  旨：為通知  貴股東(單位)提名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審核結

果乙        事。 

說  明： 

一、本通知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辦理。 

二、貴股東(單位)所提本公司_____年股東常 (臨時)會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 

經   

本公司    年    月    日董事會審核結果如下： 

     □列入______年股東常 (臨時)會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不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理由如下： 

    □提名人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 

                  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未檢附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第四項所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一）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二）被提名人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 

                  □（三）被提名人無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四）被提名人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獨立董事專業資格證明及聲明書)                

三、特此，謹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通知  貴股東(單位)提名名

單審核結果。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考附件二】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股東常(臨時)會 

□董事會□股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審核表 

提名人（戶號/戶名）：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單一或共同持股合計)：             股 

持股比率：        ％ 

提名名單：（如後附） 

 

審核結果： 

□符合資格，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不符合資格，不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原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核    項    目 是否符合 備註 

1.提名人是否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是□否□不適用 
 

2.提名人數是否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是□否□不適用 
 

3.是否檢附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4 項所規定之文件？ 

 
A.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B.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 

C.無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D.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獨立董事專業資格證明及聲明書) 

 

□是□否□不適用 

□是□否□不適用 

□是□否□不適用 

□是□否□不適用 

 

4. 停止股票過戶日時，提名股東持股是否已達百分之一 □是□否□不適用 
 


